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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我們已與本公司若干關聯人士訂立若干協議。於上市後，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
將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關聯交易或持續關聯交易。

關聯人士

於上市後，以下與本集團訂立若干書面協議的人士將為本集團關聯人士：

姓名 關聯關係
 

王先生 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1)條為本
公司關聯人士

紀先生 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1)條為本公
司關聯人士

北森縱橫 北森資產（王先生及紀先生分別擁有50%權益並由王先生及紀先生
控制的投資公司）擔任其普通合夥人的公司，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07(4)條為本公司關聯人士

北森投資 北森資產（王先生及紀先生分別擁有50%權益並由王先生及紀先生
控制的投資公司）擔任其普通合夥人的公司，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07(4)條為本公司關聯人士

境內控股公司 一間由王先生、紀先生、北森縱橫及北森投資分別擁有約38.12%、
約 38.12%、約 14.34%及 約 0.37%權 益 的 公 司，故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4A.07(4)條為本公司關聯人士

非豁免持續關聯交易

歷史金額
（人民幣百萬元）

財政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
（人民幣百萬元）

各協議的
屆滿日期

適用
上市規則 豁免尋求

     

交易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非豁免持續關聯交易
合約安排
合約安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4A.34

至 36、
14A.49、
14A.52
至53、
14A.59、
及14A.105

上 市 規 則 第 14A
章 項 下 公 告、通
函、獨 立 股 東 批
准、年 度 上 限、
將 協 議 期 限 限 制
為 固 定 期 限 的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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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安排

合約安排的背景

誠如「合約安排」一節所披露，由於中國對外商所有權的監管限制，我們不得直接持
有境內控股公司的任何股權。因此，為使本集團能有效控制及享有境內控股公司的全部經
濟利益，北京外商獨資企業、境內控股公司及登記股東訂立一系列合約安排。合約安排使
我們能夠(i)獲得境內控股公司絕大部分經濟利益（即北京外商獨資企業提供服務的對價）；
(ii)行使對境內控股公司的實際控制權；及(iii)在中國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擁有獨家購買權購
買境內控股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或全部或部分資產，或向境內控股公司注入註冊資本。

有關構成合約安排之協議詳情，請參閱「合約安排」一節。

交易的主要條款

合約安排包括五類協議：(a)獨家業務合作協議；(b)借款合同；(c)獨家購買權協議；
(d)股東表決權委託協議；及(e)配偶承諾。有關合約安排的詳細條款，請參閱「合約安排」。

上市規則的涵義

就上市規則第14A章而言，尤其是「關聯人士」的定義，境內控股公司將被視為本公司
附屬公司，其董事、高級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將被
視為本公司「關聯人士」。王先生及紀先生各自為執行董事。北森縱橫及北森投資由王先生
及紀先生控制。王先生、紀先生、北森縱橫及北森投資為境內控股公司的登記股東。因此，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境內控股公司為王先生及紀先生各自的聯繫人及關聯人士。因此，
於上市後，合約安排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本公司持續關聯交易。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合約安排及其中擬進行交易是本集團的法律架構
及業務的基礎，有關交易已經並將於本集團的的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
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的利益。因此，儘管根據合約安排擬進行的交易
以及由（其中包括）境內控股公司及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間擬訂立的任何新交易、合約及
協議或現有交易、合約及協議的重續（統稱「新的集團內公司間協議」及各自為「新的集團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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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間協議」）在技術上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下的持續關聯交易，但董事認為，由於本集團
根據合約安排下的關聯交易規則處於特殊地位，倘若該等交易須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
所載（其中包括）上市規則第14A.49條及第14A.71條項下的年度申報規定、上市規則第14A.35

條項下的公告規定、上市規則第14A.36條項下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及上市規則第14A.52條有
關合約安排期限限制在三年或以內的規定，將會造成不當負擔，亦難切實執行，並且將為
本公司增添不必要的行政成本。

有關合約安排的聯交所授出的豁免

有關合約安排，我們已向聯交所申請，且聯交所已授予我們豁免嚴格遵守(i)上市規
則第14A章項下有關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5條的合約安排項下擬進行交易的公告及獨立股
東批准規定；(ii)上市規則第14A.53條項下有關為合約安排項下交易訂立年度上限的規定；
及(iii)上市規則第14A.52條項下有關將合約安排期限限制在三年或以內的規定，惟股份於聯
交所上市，但須滿足下列條件：

未經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不得作出更改

除下文所述者外，未經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不得對合約安排（包括據此應付北京外
商獨資企業的任何費用）作出更改。

未經獨立股東批准，不得作出更改

除下文所述者外，未經獨立股東批准，合約安排的管轄協議不得作出任何變更。任
何變更一經取得獨立股東批准，除上文所述者外，毋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作出進一步公
告或尋求獨立股東批准，除非及直至本公司擬作進一步變更。本公司年報中有關合約安排
的定期報告的規定將繼續適用。

經濟利益及靈活性

合約安排將繼續讓本集團通過以下途徑收取源於境內控股公司的經濟利益：(i)本集
團（適用中國法律時）以獨家購買權協議所載對價收購境內控股公司全部或部分股份的購買
權；(ii)在業務結構中，境內控股公司產生的大部分利潤由本集團保留，因此境內控股公司
根據合約安排應付北京外商獨資企業的服務費金額不設年度上限；及(iii)本集團對境內控股
公司的管理及營運，以及對其絕大部分表決權的控制權。



264

261238 \ (Project Beta) \ 29/03/2023 \ M15

關 聯 交 易

重續及重訂

基於合約安排就本公司及本公司擁有直接股權的附屬公司（作為一方）與境內控股公
司（作為另一方）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可接受框架，可(i)於現有安排屆滿後；(ii)就境內控股公
司登記股東或董事的任何變動；或(iii)就所從事業務與本集團業務相似或有關的任何現有、
新成立或收購的外商獨資企業或營運公司（包括分公司），重續及╱或重訂該框架，而毋須
獲得股東批准。有關重續及╱或重訂乃出於業務便利考慮。所從事業務與本集團可能從事
的業務相似的任何現有、新成立的全資擁有企業或營運公司（包括分公司）的董事、高級行
政人員或主要股東，將於重續及╱或重訂合約安排時被視為本集團關聯人士，而該等關聯
人士與本集團之間的交易（根據類似合約安排進行者除外）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此項條
件須遵守相關中國法律法規及獲批准。

任何經重續或重訂的框架將與現有合約安排的條款與條件大致相同。

持續申報及批准

我們將持續披露與合約安排有關的詳情：

• 根據上市規則的有關條文，在本公司年報及賬目中披露各財政期間的現行合約
安排；

• 獨立非執行董事將每年審閱合約安排，並在本公司有關年度的年報及賬目中確
認：(i)該年度內進行的交易仍按照合約安排的有關條文訂立，(ii)境內控股公司
並無向其登記股東派發任何之後不會以其他方式轉撥或轉讓予本集團的股息或
其他分派，及(iii)本集團與境內控股公司於上文相關財政期間訂立、重續或重訂
的任何新合約均屬公平合理，或就本集團而言對我們的股東有利且符合股東的
整體利益；

• 本公司核數師將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證委聘準則》第3000號「審核
或審閱過往財務資料以外之核證委聘」並參照《實務說明》第740號「關於香港上市
規則所述持續關聯交易的核數師函件」，每年對根據合約安排作出的交易開展審
核程序，並向董事提交一份函件（同時向聯交所提交副本），確認交易已獲董事
批准、已按照有關合約安排訂立，以及境內控股公司未向登記股東派發任何其
後不會以其他方式轉撥或轉讓予本集團的股息或其他分派；



265

261238 \ (Project Beta) \ 29/03/2023 \ M15

關 聯 交 易

• 就上市規則第14A章而言，尤其是「關聯人士」的定義，境內控股公司將被視為本
公司的附屬公司，而境內控股公司的董事、高級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及其聯繫
人，將同時被視為本公司的關聯人士（按上市規則所適用者）（就此而言，不包括
境內控股公司），因此，該等關聯人士與本集團（就此而言，包括境內控股公司）
之間的交易（根據合約安排進行者除外）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規定；及

• 境內控股公司承諾，只要股份於聯交所上市，境內控股公司將授權本集團的管
理層及本公司的核數師全面查閱其相關記錄，以便本公司核數師審閱關聯交易。

倘若日後任何對上市規則的修訂對合約安排施加較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所適用者
更為嚴格的規定，本公司將即時採取行動確保於合理時限內遵守有關新規定。

除三年合約期、設定年度上限、公告及╱或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以上各項尋求豁
免）外，我們會就合約安排一直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其他適用條款。

董事及聯席保薦人的意見

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i)上述合約安排對我們的法律架構及業務營
運至關重要，該等交易已並將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
訂立，有關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及(ii)合約安排期限超過三
年乃屬正常商業慣例，由於合約安排旨在為本公司業務及法律架構帶來穩定性及確定性，
因此，該等交易無限期屬公平合理，且符合股東整體利益。

聯席保薦人已(i)審閱本公司提供有關上述非豁免持續關聯交易的相關文件及資料；
(ii)獲得本公司及董事的必要陳述及確認；及(iii)參與盡職調查，並與本集團的管理層進行討
論。基於以上所述者，聯席保薦人認為，合約安排（已尋求豁免）已在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
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其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
體利益。

就期限超過三年的合約安排相關的協議期限而言，聯席保薦人認為，此類型的合約
安排期限超過三年屬合理且為正常商業慣例，以確保(i)綜合聯屬實體的政策可獲得北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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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獨資企業有效控制；(ii)北京外商獨資企業可獲得綜合聯屬實體的經濟利益；及(iii)可持續
保證避免綜合聯屬實體的資產及價值遭到洩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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